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　　　學年度
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號
	
	姓名
	
	系所別
	系所
　　年級

	申請者須符合下列條件：

	名稱
	審查結果

	學業成績優異
	

	研究潛力之證明
	

	原就讀或相關系、所、院、學位學程專任副教授以上二人推薦函
	

	系、所、院、學位學程其他規定
	

	評　　　　估　　　　結　　　　果

	


系(所)主管：
105年1月28日版

